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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延之特別休假未休日數工資應否
及如何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疑義

活用法規  TAIWAN LABOR QUARTERLY

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科員    陳思賢

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第 4 項修正條文規定：

「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

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

結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『遞延至次

一年度』實施者，於『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

終止』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」，

已經自 107 年 3 月 1 日施行。

勞動部最近陸續接獲民眾詢問新法遞延特

別休假的規定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

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該工資應

否要計入平均工資？以及如何列入平均工資

計算？ 

勞動部經參酌法令規定及立法意旨，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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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07 年 4 月 11 日發有函釋解釋。首先，勞

動基準法所定之「平均工資」，係指計算事

由發生之當日前 6 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

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。所稱「工資總

額」，係指計算事由發生當日前「6 個月」內

因工作獲得之報酬總額。

因此，要判斷遞延之特別休假未休日數工

資是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，必須先確認經過

遞延特別休假日數的「原年度終結時點」，

是否在平均工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 6 個

月之內；如果在平均工資計算期間內，才有

列計之可能。

然而，由於這些因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係

屬「原特別休假年度」全年度內未休假工作

所得之報酬，其中究竟有多少未休之日數屬

於平均工資計算期間之工作報酬，因而必須

列入平均工資計算，法無明文，可由勞雇雙

方協商議定。至於「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」

之時點，如果不在平均工資計算期間內者，

可不必計入。

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規定：

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 

一、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，三日。 

二、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，七日。 

三、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十日。 

四、三年以上五年未滿 者，每年十四日。 

五、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，每年十五日。 

六、十年以上者，每一年加給一日，加至三十日為止。 

    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，由勞工排定之。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，得與

他方協商調整。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，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

假。 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

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

工資。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，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

勞工工資清冊，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。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，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

存在，應負舉證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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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休假之遞延期限及勞雇
雙方協商之規定

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視察    蔡瑩潔

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第 4 項修正條文規定：

「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

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

結未休之日數，經『勞雇雙方協商』遞延至

『次一年度』實施者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

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」，

已經自 107 年 3 月 1 日施行。

勞動部最近陸續接獲民眾詢問新法遞延特

別休假的規定，是否僅限於遞延「一整年

度」，可不可以約定遞延「3 個月」或「6

個月」？如果可以，屆期後可不可以再協商

遞延（例如遞延 3 個月後再遞延 3 個月）？

以及，該規定所稱「勞雇雙方協商」，是指

與工會或勞資會議協商合意，或是必須跟每

個個別勞工協商合意？

勞動部經參酌法令規定及立法意旨，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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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07 年 4 月 11 日發布函釋解釋。首先，

有關事業單位整體性的特別休假遞延期限、

內部申請遞延程序及應備文件等，雇主可以

透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先進行討論，協商出一

致性的原則，作為事業單位全體受僱勞工的

規範，以利遵循。

如果事業單位整體性的特別休假遞延期限

訂為 3 個月或 6 個月等，屆期之後，勞雇雙

方如果想協商再予遞延（例如遞延 3 個月屆

期後再予遞延 3個月），現行法令並未禁止。

但是協商再予遞延的實施期限不可以超過次

一特別休假年度終結的末日。至於遞延的特

別休假，於次一特別休假年度終結之後仍未

休完的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不可以再遞

延。

最後要強調的是，對於個別勞工來說，特

別休假要不要遞延，仍然是依勞工本身的意

願，應由勞工自己與雇主雙方協商同意後，

才可以實施遞延。雇主如果片面規定勞工在

年度終結時，一律遞延特別休假，則會違反

勞動基準法規定。

特別休假之遞延期限及

  勞雇雙方協商之規定

1、實施要件：勞雇雙方協商合意。
2、遞延期限：至次一年度為限。
3、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未休應結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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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
相關法令及行政函釋說明

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技正    鄭哲欣

有鑑於全球化及少子女化影響，世界各國競

相爭取優秀人才，以協助發展重要產業及提升

競爭力，我國為積極留用及延攬國內產業發展

所需專業及技術之外國人才，及因應當前我國

人口結構改變之問題與挑戰，由國家發展委員

會協同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勞動部等相關部會，

訂定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( 以下簡

稱人才專法 )，提供外國專業人才簽證、居留、

尋職、工作、退休、健保及租稅優惠等措施，

以加強延攬外國專業人才，打造外國人才友善

生活環境，提升國家競爭力。

人才專法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經立法院三

讀通過，總統於同年 11 月 22 日公布，並經

行政院核定於 107 年 2 月 8 日施行。以外國

人來臺工作相關法規而言，人才專法係為就

業服務法之特別法，主要於就業服務法有關

外國人工作規定之基礎上，針對外國特定專

業人才訂定特別資格條件及放寬部分工作許

可管理規定，至於其餘未有規定者，則回歸

適用就業服務法及其他相關法令。

勞動部配合人才專法主要辦理業務包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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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可期間一次最長核

給 5 年、外籍藝術工作者核給個人工作許可、

短期補習班技藝類教師許可、取得永久居留

外國專業人才的隨同居留成年子女得在臺申

請個人工作許可、與取得永久居留外國專業

人才適用勞退新制；另外國學校教師之許可

與管理事項，則回歸由教育部主政辦理。

以下謹就人才專法相關名詞定義及勞動部

配合辦理事項重點內容進行說明：

一、外國專業人才之定位及區別

依人才專法第 4 條規定，相關用詞定義如下：

( 一 ) 外國專業人才：指得在我國從事專業工

作之外國人。

( 二 )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：指外國專業人才中

具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我

國所需科技、經濟、教育、文化、藝術、

體育及其他領域之特殊專長者。

( 三 )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：指入出國及移民法

第 25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定我國所需之

高級專業人才。

(四 )專業工作指下列工作：

1. 依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

第 6 款之工作。包括：專門性或技術

性之工作、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

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、學校教師、

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

班專任外國語文教師、運動教練及運

動員、藝術及演藝工作。

2. 具專門知識或技術，且經中央目的事   

業主管機關會商教育部指定依補習及

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教師。

二、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可期間

    一次最長核給 5年

依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規定，雇主聘僱外國

人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 3 年，期滿得申請展

延。而為吸引優秀外國特定專業人才，人才

專法第 7 條規定已放寬其許可期限，雇主如

欲聘僱外國特定專業人才，須符合相關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前已公告的科技、經濟、

教育、文化藝術、體育、金融、法律及建築

等 8 大領域所定外國人資格，並由雇主向勞

動部申請聘僱許可，經許可後，其聘僱許可

期間一次最長為 5 年，不受就業服務法第 52

條最長許可 3 年的限制。

另依人才專法第 8 條規定，上述外國特定

專業人才，除由雇主向勞動部申請一次最長 5

年之聘僱許可，亦可由外國人逕自向內政部

移民署申請核發具工作許可、居留簽證、外

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，

有效期間為 1 年至 3 年。內政部移民署許可

核發就業金卡前，將會同勞動部及外交部審

查。

三、核發外籍藝術工作者個人工作許可

為優化我國文化藝術就業環境，勞動部業

依人才專法第 10 條規定會商文化部訂定「外

國專業人才從事藝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」

及申請應備文件等法規，並於 107 年 2 月 8

日同步施行。

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表演及視覺藝術

類、出版事業類、電影、廣播電視及流行音

樂類及工藝類等 4 類藝術工作，且符合上述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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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所定相關資格者，得不經雇主申請，逕向

勞動部申請個人工作許可，經許可後，即可在

臺從事藝術工作。

四、核發短期補習班技藝類教師許可

為因應日新月異之產業發展需要，協助國人習

得專業技術知能內涵，人才專法放寬外國專業人

才得受聘僱擔任具專門知識或技術，且經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教育部指定依補習及進修教

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教師，從事特定專門知識

及技術教學工作。

目前已有經濟部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公

告指定開放教授數位內容產業，勞動部並

已配合經濟部公告同步於 107 年 3 月 15

日發布「短期補習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

事具專門知識或技術教師工作資格及審查

標準」，訂定相關外國人及雇主資格規範，

並溯及 107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。

符合上開法令所定相關資格之外國專業

人才，已可受聘僱來臺從事數位內容產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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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技術創作或實際技術教學工作，包含 ( 一 )

數位遊戲產業：家用遊戲軟體、電腦遊戲軟

體或手機遊戲軟體。( 二 ) 電腦動畫動漫產

業。( 三 ) 體感科技產業：虛擬實境 (Virtual 

Reality,VR) 軟硬體研發技術、 擴增實境

(Augmented Reality,AR) 軟硬體研發技術、

混合實境 (Mixed Reality,MR) 軟硬體研發技

術、互動操控應用軟硬體研發技術或光學感

測應用軟硬體研發技術等教學工作。

五、核發取得永久居留外國專業人才

    之成年子女個人工作許可

為吸引多元優秀人才留我國服務，針對

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並已取得永久居留之外

國專業人才，考量其家庭團聚之需要，如其

成年子女符合在我國合法居留相當期間等條

件，因與我國關係較為密切，放寬其得向勞

動部申請個人工作許可。

勞動部已依據人才專法第 17 條規定，配

合訂定「勞動部受理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

用法第 17 條申請案件審查作業要點」，並

於 107 年 2 月 8 日同步施行。受聘僱從事專

業工作的外國專業人才，經內政部移民署許

可永久居留者，其隨同居留之成年子女經內

政部移民署認定符合以下居住要件之一者，

得不經雇主申請，逕向勞動部申請個人工作

許可，在我國從事工作，且無行業別及工作

許可期間的限制：

( 一 ) 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 10 年，每年居

住超過 270 日。

( 二 ) 未滿 16歲入國，每年居住超過 270日。

( 三 ) 在我國出生，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

10 年，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。

六、取得永久居留外國專業人才適用

    勞退新制

考量取得永久居留之外國專業人才係以

在我國長久居住及發展為目的，以其自身所

學及專業才能貢獻我國，應以準國民待遇對

待，保障其退休後老年生活尚為合理，爰於

人才專法第 11 條規定，受聘僱從事專業工

作之外國專業人才經許可永久居留者，自人

才專法施行起，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

金制度 ( 勞退新制 )，並賦予渠等外國人前

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者 ( 勞退舊

制 )，得選擇繼續適用該制度之權利。

七、外國學校教師之許可及管理改由

    教育部辦理

為鼓勵學校擴大延攬外國教師，人才專法

第 5 條規定明訂將學校教師之許可及管理回

歸教育部主政，相關學校教師資格、審查基

準、申請許可、廢止許可、聘僱管理及其他
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教育部定之，未規定之

管理事項則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。

教育部已依人才專法授權訂定發布「各級

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」，

並自 107 年 2 月 8 日同步施行，各級學校欲

聘僱外籍教師，即得依該辦法規定，向教育

部提出申請。




